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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尤以户口迁移障碍为显见，导致人口

迁徙自由的缺失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大为削

弱。不仅各地的劳动力市场都逐渐对外来劳动力开放，户口迁移的门槛也越来越低。除

了少数大城市还对户口迁入保留较高的条件限制外，多数城市的户口都已经放开。但是

名义上迁移障碍的减少不代表事实障碍的消除。符合制度规定的户口迁移仍然存在着大

量的隐性成本，更不用说一些制度漏洞招致的大量寻租成本。这印证了我国社会经济生

活中高昂交易费用的存在，是进一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下面通过我个人的

亲身经历描述户口迁移中的隐性成本，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探讨降低户口迁移隐

性成本的对策。 

一、户口迁移的成本 

按照国家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我属于硕士毕业留京工作超过三年的情况，可以将我

妻子的户口从外地迁移至北京。而且除了迁移手续需要的少量工本费外，不收取任何手

续费用。我从 2005 年 9 月底开始办理我妻子的户口迁移，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虽然

直接的费用只有 3元的工本费，但事实的成本却远远超出工本费。下面描述的是按时间

顺序办理户口迁移的过程以及其中发生的各种成本。 

1、2005年 9月底，两人回老家，到派出所办理更名，开具相关证明。所花费用包

括两人的往返车费，请替我们办事的村委会主任吃两顿饭、汽车加油、买水果，一条烟

随时备用。上述费用合计 1300元。耽误时间两人合计 8天。 

2、10 月，重新填表，邮寄回家，重新开证明；请内弟到镇政府和派出所办理，特

快寄回。所花费用包括邮费、油费和一条烟钱，合计约 100元。花费时间合计为 1天。 

3、11月，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处排队办理准许迁入手续；将户口迁移证挂号寄出。

花费包括车费和邮费，合计 70元，另工本费 1.5元。花费时间为半天。 

4、12 月，收到寄回的迁移证，再次到公安局人口处领取入户通知。支出包括内弟

的邮费和油费以及本人的车费，合计 70元。所用时间合计 1天。 

5、12 月，两人到迁入地派出所，被告知入户通知上缺入户地址；回公安局人口处

补填入户地址；下午再回派出所，告知外地派出所迁移证有问题，再次要求回人口处处

理；下午再次打车回到人口处，被要求回原派出所重填（将“农业人口”章划掉，盖公

章；将职业栏中“编辑”划掉，盖公章）。花费包括四次打车费以及邮费，合计 120元。

耽误两人合计 2天时间。与户籍民警大吵一架，心情郁闷。 

6、2006年 1月，内弟到当地派出所，重新改动迁移证，专递寄回。花费为邮费和

油费，合计 40元。占用时间为半天。 

7、1月，再次到派出所办理，告知：改动中添加了一个“非”字而不是划掉，且“非”



字形状怪异，没见过，不能受理；公章不清晰，不能受理；公章为派出所公章而不是户

籍专用章，不能受理。户籍员特意打电话向人口处处长报告，封死了灵活处理的可能。

特快专递将文件寄回家。花费为邮费，20元。耽误时间为两人合计 1天。再次与警察大

吵一架，心情郁闷。 

8、3月 17日，内弟到当地派出所，再次重开迁移证，在电话中直接沟通迁移证的

填写注意事项。所花费用包括手机费 6分钟，买烟一条，支付油费和邮费，合计 110元。

占用时间为半天。 

9、4 月初，与本单位负责同事一起前去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办理成功。工本费

1.5元，花费 2小时。 

10、4月初，陪同妻子前往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工本费 20元，两人合计花费时间半

天。至此户口迁移程序完毕。 

以上所有派出所收取的费用只有 3元。但是我和我的家人的各种直接支出合计达到

1830元；所占用的时间合计 15天，按每天误工费 100元计算，合计 1500元。两项合计

达到 3330 元。这还不包括在各个环节欠下的人情、对工作的耽误、心理成本等。要知

道，我的情况完全符合国家政策，没有任何需要特殊处理的环节。 

二、高额迁移成本的原因 

导致上述高额个人费用的直接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1、单位管理部门行为缺失。首先，根据我的情况，我在 2003年就可以办理我妻子

的户口迁移，但是我不知情。原单位和现单位的人事部门均未履行告知的责任。我还是

从先单位组织的“新入院人员形势教育会”上发放的材料中获取此信息，才主动找到他

们要求办理的。其次，根据现行规定，户口迁移分为就业迁移和非就业迁移两种情况。

前者需要在北京找到正式接受就业的单位才能办理，手续复杂；后者则是按照失业办理，

手续简单。在开始办理时，单位主管部门并没有详细告知这些情况，直接让我按照第一

种情况办理，回家开据各种证明材料。等我们把材料办回交他们审核时，他们才告诉我

这样办理比较麻烦，不如按照无业情况办理，由此才导致重开证明的情况。再次，在与

派出所打交道的过程中，单位的主管部门基本不过问，都是个人去跑，增加了难度。 

2、个人行为与机构行为参和在一起，信息传递失真，责任难以区分。当我从单位

主管部门拿到国家人事部门的文件后，其他文件就需要在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处、本地派

出所和外地派出所之间进行传递。这些传递不是公对公的，而是需要我个人来进行，尤

其是外地派出所如何填表也需要我转达给他们。由于个人的理解毕竟会有偏差，而且派

出所也可以随意解释他们的要求，这样办理过程反复出现差错我也就无话可说。 

3、本地和外部公安部门在一些具体办理环节上存在差异，但缺乏沟通，各地派出

所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理解办事。在北京的这家派出所可以随意怀疑外地派出

所开出的“迁移证”的真实性，要知道那上面可是赫然盖着某省公安厅的公章。北京派

出所第一次拒绝外地迁移证的理由是将“非农业户口”章盖成了“农业户口”章，同时

职业栏中有“编辑”字样从而与无业迁移的办理类型不符合。第二次拒绝迁移证的理由

包括：迁出地派出所直接在“农业户口”章前加盖了一个单独的“非”字以示“非农业



户口”，并未按照北京迁入地派出所的要求办（即将原章划掉并加盖公章）；“非”字的

写法独特未见过（左右下边的两横分别向外下侧撇）；所加盖公章不是“户籍专用章”

而是派出所行政章。基于这些理由，他们不仅认为这份迁移证还是不规范，而且怀疑其

真实性，因此要求我们再次重办。第三次，我把表上所有项目按照派出所的要求重新打

印一遍，寄回家；在派出所再次办理时，我和内弟直接电话沟通，理解有分歧的项目当

场沟通，总算没再出错。不过这次那个非字还是那样的“非”字，他们仍然怀疑。民警

专门到里屋往迁出地派出所打电话，幸好找到了直接的经办人，告诉她当地的公章就是

这个样子，她才稍稍放心，顺利地替我们办理了手续。 

三、降低迁移的个人成本的对策建议 

在不触及户口迁移制度本身合理性的前提下，上述三方面原因的症结在于政府相关

部门将自身应承担的相关成本转嫁给居民个人。由于个人与政府打交道的难度加大，后

一种情况下实际发生的费用要远高于前一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费用。如果政府为了居民

的福利着想，并着眼于降低居民迁移的社会性成本，恰当的做法是政府部门承担起应尽

的职责，不要将这些成本转嫁给个人。 

就正规户口迁移来说，可以通过建立两项制度以切实降低居民的负担和代价。首先

是人事部门办理户口迁移的自动响应制度。员工进入新单位需要进行人事档案的登记，

其中包含了员工的户口、婚姻状况、家庭的信息。如果存在对该信息进行强制性年度检

查的制度，那么人事部门就可以及时发现员工家庭是否存在户口迁移的需要以及是否满

足迁移条件。一旦条件满足，人事部门就应该主动提醒员工是否需要办理户口迁移。如

果需要，人事部门应该及时予以协助办理，告知员工需要办理哪些手续，而不是员工告

诉人事部门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只要不是要求本人在场的环节，人事部门都应该予以办

理，减少对员工工作时间的耽误。户口迁移按理说都应该由人事部门办理，但事实上人

事部门只是盖章、出介绍信而已，很多的跑腿工作都是由当事人本事来承担。这些手续

都需要在工作时间办理，无疑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其次，建立公函往来的公对公制度，避免个人的参与。就办理家属户口进京事项而

言，需要经历两个步骤，即报批环节和迁移环节。就个人经历看，报批环节负担小一些，

单位人事部门直接和国家人事部联系，不需要个人参与，只要等待即可。但迁移环节有

三个相关部门，即北京市公安局、户口迁入地派出所以及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北京市

公安局先开具准予迁入证明；交给外地派出所后，外地派出所开具准予迁出证明；准予

迁出证明到北京市公安局登记，然后持两份证明到派出所落户。现在的情况是，所有证

明开出后都交给当事人，由当事人传递到另一个部门，并代为告知如何办理，每个环节

均是如此。一旦其中发生分歧，那么责任将由当事人承担。因为当事人毕竟不可能了解

所办手续的全部细节，所以发生分歧的可能性非常大。派出所“杜绝跑三趟”的告示形

同虚设，我们仅往派出所就至少跑了 7趟，北京市公安局人口处也跑了 4趟。如果所有

环节都是公对公，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将信函寄送给外地派出所，外地派出所直接将信函

寄回北京市公安局，然后北京市公安局再将信函寄送到迁入地派出所，由派出所通知当

事人前去办理手续，那么当事人的负担将大为降低。为了保障居民正常迁移的权利，政



府部门理应承担这部分费用。即使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负担较大，让个人承担这部分费用，

对居民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各类邮费不会超过 200元。更重要的是，公对公的模式不

会引起分歧，即使存在分歧也容易解决，迁移的难度、代价和时间都会大为降低。这种

做法看似增加了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量，其实不然。如果把当事人多次到派出所与他们

交涉甚至扯皮的时间算进去，他们直接办理需要的精力也许还要小一些。如果建立了自

动管理信息系统，这样的办事程序会更为便捷和保险，他们所孜孜追求的防止伪造文件

的目标更容易得到保障。 

 

（2006年 5月） 


